关于做好复（开）工期间建筑起重机械与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建筑起重机械、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单位：
根据省住建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复（开）工及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厅字〔2020〕30号）、《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工作计划〉的通知》（武防指〔2020〕91号）、《市城建局关于做好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复（开）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复（开）工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切实加强疫情防控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各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防止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与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认真落实建筑起重机械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项质量安全防范措施，有效遏制建筑起重机械、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坚决避免因工程复（开）工而发生聚集性疫情事件。
2、 建立疫情防控制度，落实疫情处置预案
各单位要针对本公司实际，制定严格的防控责任制度，严格责任追究措施。各单位应建立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一把手亲自挂帅，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明确，程序明确，处罚措施明确。制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疫情处置预案，严格按方案实施，确保方案严格落实。做到经费保障到位，防控物资到位，教育培训到位、检测登记到位，信息报送到位。一旦发现疫情，确保疫情能得到及时有效控制，感染人员能及时得到有效医治。
3、 组织外地人员返汉，做好各项协调保障
目前全国各地疫情防控工作导致人员难以返岗，各单位要做好各地疫情防控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咨询宣传工作、主动协调，确保人员顺利召回。企业管理人员应先期召回，提前做好各项保障措施落实。认真执行人员召回过程涉及的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密切关注召回人员身体情况，严禁发热、咳嗽等不符合条件人员返岗。切实做好人员返岗后的生活保障工作，做到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的充足。做好疫情信息报送工作，专人负责收集本单位人员信息，及时向所在社区报告，配合社区疫情管理。
4、 加强复工安全教育，严格人员身体检查
复工前，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年度教育培训制度，必须将疫情防控措施内容列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确保疫情防控教育与安全教育培训双落实。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制度，每天对返岗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坚持日常消杀工作与日常体温检测登记并行。
5、 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确保工程复工安全
对申请复（开）工的工程，各单位要及时与发包方沟通，及时掌握复（开）工信息，合理安排复（开）工前的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原则上按企业月检表内容执行，增加项目疫情防控内容，检查要求全面认真，发现隐患要及时消除。全市复（开）工项目的设备（含建筑起重机械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下同）统一按照企业自查、项目验收、管理部门抽查的程序实施，严禁设备带病作业、严禁操作人员无证上岗。凡停用满3个月的建筑起重机械或监督管理部门复工抽查不合格的设备，一律由项目总承包单位委托第三方专业检验检测机构重新实施检测，检测合格并经项目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我站将视情对疫情防控期间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设备安全管理规定和设备带病作业行为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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